
新竹市 114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L-2 國小學力品質提升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

要點。 

（二）新竹市 114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新竹市是一座小而美的精緻城市，校數雖然不多，因為各區發展不同，差異頗大。為了持續

提升本市國小四、五年級學生學力檢測成績，本計畫將秉持十二年國教拔尖扶弱的精神，透過課程深

究、專業社群共備與試題分析等方式，依照本市各區域發展，針對學校領域需求設計課程，針對學生迷

思概念或優勢能力，進行教學策略研討與改進。 

（二）按各校學生實際需求，增加國小教師專業對談機會，提升專業知能，了解學生的學習優勢與

難點，藉以調整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習成效，進而有效減少國中小學習力的落差。 

三、目的 

（一）  帶領本市國小教師進行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深究，並運用學習扶助測驗與試題分析資料， 調

整教學策略和課程設計，反思並檢視教學成效。 

（二）培養國小教師素養導向教學及評量設計能力，運用適當有效的教學策略，融入課程規劃並達

到課堂實踐，有效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三）透過中小學教師專業對話，落實各學習階段學習重點教學，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及問題點，並

即時補救學習落差，確保學生學力品質。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 

五、研習對象：本校所有導師 

六、現況分析: 

（一） 綜合本校近年學力測驗結果與學習表現資料，學生在部分核心學習能力與學科基礎素養

上仍有精進空間，顯示教學現場需進一步強化學習診斷與教學調整機制，以回應學生多元學

習需求。 

（二） 從測驗結果與日常學習表現觀察，學生學習表現呈現差異情形，部分學生對關鍵學習內

容的理解與應用尚未穩固，顯示有必要透過系統性教學改進與支持措施，提升整體學習成

效。 

七、提升策略: 

（一） 邀請專家入校指導，帶領教師透過共備會議進行試題與學習資料分析，反思並檢視教學

成效，進而發展具體可行之有效教學策略。 

（二） 聚焦學生迷思概念與優勢能力，進行教學策略之專業研討與調整，強化教學回饋機制，

以回應學生差異化學習需求。 

（三） 善用因材網學習平台，進行學習診斷與學習歷程追蹤，據以規劃個別化學習內容，提升

學生整體學習成效。 

八、請詳列活動辦理日期/時間/課程內容/講師等資訊 

項次   日  期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備註 

1 115/2/25(三) 13:00~16:00 
國語科學力測驗評量試題分析 

(高年級) (中年級) (低年級) 
輔導團團員 內聘 9 小時 



2 115/3/4(三) 13:00~16:00 
數學科學力測驗評量試題分析 

(中年級) 
陳姿靜老師 外聘 3 小時 

3 115/3/10(二) 13:00~16:00 
數學科學力測驗評量試題分析 

(低年級) 陳姿靜老師 外聘 3 小時 

4 115/3/18(三) 13:00~16:00 
數學科學力測驗評量試題分析 

(高年級) 
陳姿靜老師 外聘 3 小時 

5 
115/3/5(四)

暫訂 
13:00~16:00 英語科學力測驗評量試題分析 

清大 

吳睿純教授 
外聘 3 小時 

6 
115/3/26(四)

暫訂 
13:00~16:00 英語科學力測驗評量試題分析 

清大 

吳睿純教授 
外聘 3 小時 

 

 

九、經費來源與概算：本計畫由教育部補助 114 學年度精進計畫相關經費及本市配合款項下支應。 

項目 
概算數 

核定數 實支數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外聘鐘點費 時 15 2,000 30,000    

內聘鐘點費 時 9 1,000 9,000    

印刷費 式 1 12,000 12,000   不得超過申請金額 20% 

資料蒐集費 式 1 3,000 3,000    

場地布置費 場 2 1,500 3,000   單場次上限 1500 元 
最多補助兩場次，總上限 3000 元 

雜支 式 1 3,000 3,000   不得超過申請金額 5% 

合計 60,000元整 
(一科至多 20,000 元，二科 40,000 元，三科 60,000 元請

依照實際需求編列申請) 

教材教具費、資料蒐集費與場地布置費僅可勻出 

其餘經費得依實際需要予以勻支 

十、成效評估：利用回饋問卷蒐集、分析學員參與反應、滿意度及相關建議，作為計畫改進參考。

十一、預期成效 

（一）教師能運用課綱內容與試題分析資料，反思並檢視教學成效，發展有效教學策略。 

（二）教師能運用學生評量結果回饋與分析，檢視學習階段中學習困難節點，規劃學生學習，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 

十二、獎勵：本案承辦學校人員依「新竹市教育專業人員獎懲規定」予以敘獎。

十三、本實施計畫經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